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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547号文《关于核准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于2015年4月14日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458万股，发行价格为23.60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24,088,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96,695,7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27,392,300.00元，款项已于2015

年4月17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平房支行开立的

3500080129001211807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5】第210200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

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公司的

子公司、公司的孙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各银行机构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并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款专用。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将已结项 

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中药材原材



料（三七）储备项目”,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业务发展

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8

月 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临 2016-052号公告）。销户

具体明细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含扣除手续费后利息） 
说明 

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65010157870001168 21,557,150.98 项目已完结 

截至公告日，上述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完毕，余额已转至“中药材原材料（三

七）储备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子公司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募

集资金账户对应的银行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继续有效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 

序号 项目 开户行 账号 

1 中药提取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西分行营业部 23001635151050533243 

2 注射用骨肽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西分行营业部 23001635151050534026 

3 中药材原材料(三七)储备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分行 1318040029999999970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 月 31 日 


